
附件 1 

 

「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 

範圍示意圖-1 

 

 

出租範圍 1: 臺南市北門區舊埕 548(部分)共 1筆土地，土地面積約 2980.91

平方公尺，建物面積約 2095.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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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 

範圍示意圖-2 

 
 

出租範圍 2(紅線區域): 臺南市北門區舊埕 546(部分)、547(部分)、548(部

分)、549(部分)、550(部分)、555(部分)及 555-2(部分)地號共 7 筆土地。

土地面積約 127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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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 

出租範圍土地資料 

 

範圍 地號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使用地類別 

出租範圍 1 舊埕段 548(部分) 2980.91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出租範圍 2 

舊埕段 546(部分) 131 鹽業用地 

舊埕段 547(部分) 25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舊埕段 548(部分) 265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舊埕段 549(部分) 30 鹽業用地 

舊埕段 550(部分) 373 遊憩用地 

舊埕段 555(部分) 302 鹽業用地 

舊埕段 555-2(部分) 14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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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 

點交清冊(以實際點交為主) 

項次 設施名稱 數量 說明 點交/備註 

1 洗滌鹽工廠

部分建築(洗

滌鹽工廠、

製品倉庫、

機械室) 

1 式 位於出租範圍 1，位於臺南市北門區舊埕段

548 地號(部分)，土地面積總計約 2980.91 平

方公尺，建物面積約 2095.3 平方公尺。 

屬原臺南縣政府 98 年 8 月 24 日府文資第

0980199845A 號函公告為歷史建築。 

依臺南市政府 106 年 7 月 10 日府文資處字第

1060669596 號函，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3 條 B 類商業類，供 B-2 店鋪展覽場及 B-3

餐廳使用。 

 

 

項次 設備名稱 數量 說明 點交/備註 

1 消防系統 1 套 洗滌鹽工廠製品倉庫消防系統  

2 空調系統 9 套 洗滌鹽工廠製品倉庫空調系統  

3 洗滌鹽機具 1 式 粉粹洗滌鹽工廠展示機具  

     

點交單位 

交通部觀光署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點交人： 

點收單位： 

點收人： 

點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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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外出租案營運管理執行要點 

112.3.1 訂定 

  112.9.22 修定 

一、 為辦理本處委外出租經營案之營運管理，特制定本要點，各委外出租案之管

理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 適用對象為與本處訂有營運管理出租案之場域。 

三、 各出租案於契約滿 1 年後之第 2 年每年進行營運管理考核 1 次，必要時得增

加次數，契約屆滿當年免進行考核。 

本要點施行前已簽約出租案，考核週期從其契約內容約定，不受本要點規定

辦理。 

四、 營運管理考核小組共 7 名，其中外聘委員 3 名，內聘委員 4 名(含 1名召集

人)，小組經機關首長核定後聘任之。 

前項外聘委員聘任以 4 年為一聘，委員之更替由業務單位(管理科)簽核。 

五、 考核指標： 

項次 考核項目 配分 

1 契約約定事項 40 

2 環境品質管理維護情形 30 

3 遊客申訴處理情形 30 

合計 100 

考核指標加減分項目(基本分為 80 分)： 

(一) 環境品質管理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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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提升服務品質，廠商得提出爭取分數之措施(例如:公益活動或行銷

措施等)。 

2. 配合辦理評鑑獲獎，每一項國內獎加 1 分，國際獎加 2 分。 

(二) 遊客申訴處理情形 

遊客申訴案件，經通知未如期改善酌減分數。 

考核標準： 

(一) 受考核對象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上者，評定為良好。 

(二) 違反契約約定事項超過 3 個，當年度不得評定 80 分以上。 

(三) 連續 2 年評定 70 分以下者，應喪失優先續租權。 

(四) 連續 2 年評定 85 分以上者，逕取得優先續租權，於續租前得不為受考

核對象。 

六、 考核結果做為各出租營運管理場域優先續租權判定依據，並以書面方式個別

通知受考核對象。 

七、 本要點經機關首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場域名稱 統計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遊客人數(人)

營收金額(元)

在地採購的金額(物品、商品、

加工、外包...等)(元)

在地員工數(全職)(人)

在地員工數(兼職)(人)

水量(度)

電量(度)

一般垃圾

(公斤)

保特瓶 鐵鋁罐 玻璃瓶 廢紙 其他 垃圾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附件4-1

實踐永續旅營運資料統計表

歷史建築北門

洗滌鹽工廠部

分建築出租經

營管理案

月份

歷史建築北門

洗滌鹽工廠部

分建築出租經

營管理案

場域名稱

資源垃圾類(公斤)
總計

(公斤)



日期 星期 遊客數 營業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年     月    遊客人數、營業額統計表

附件4-2



地點 電號 備註

井仔腳高低鹵池 20-65-0196-91-8 每月出帳單

井仔腳觀景台 20-65-0201-05-0 2個月出帳單

井仔腳賣場 20-65-0201-08-3 每月出帳單

小計

地點 水號 備註

水號68-65113800-6 _井子腳（大門右前）

水號68-65109590-0 _井仔腳1107號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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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區植栽養護規範 

1.通則 
1.1 概要 

本規範係作為本處轄區內植栽委外養護或出租經營據點植栽養護之準據。 

1.2 工作項目 

依據契約之規定，有關草皮、灌木、喬木等之養護，具體工作包括：雜草

清除、修剪、澆水、施肥、病蟲害防治、補（移）植、支架固定及更換等。 
 

2.養護內容及標準 

2.1 草皮 

2.1.1 修剪及清除雜草 

（1）視生長情形、場地使用狀況調整為拔草、修剪時間及次數，草長應保

持不超過 10 公分，以保持平坦碧綠為原則。 

（2）修剪前應先拔除雜草，不可使用除草劑。 

（3）除草時不得傷及喬、灌木樹頭及支柱。 

（4）延伸至植栽區外之地被植物，如妨礙其他使用應予垂直切齊。 

（5）除草後草屑應於當日收工前清除。 

2.1.2 澆水 

（1）乾旱季節視需要確實澆灌，年度其他月份則視情況辦理，實施時間為

上午 10 時前，下午 16 時以後實施。 

（2）水質不可含有害植物生育之物質。 

2.2 灌木 

2.2.1 清除雜草 

灌木叢之雜草及攀藤植物應予拔除，隨時保持無雜草生長之狀況。 

2.2.2 施肥 

每年 2、5、10 月應施用有機肥 1 次，本處得視轄區植栽生長情形，要求承

商增加施肥頻率。 

2.2.3 病蟲害防治 

（1）養護廠商應依專業知識防範病蟲害發生，發現有病蟲害應立即噴藥防

治，並做好警告牌示。 

（2）噴藥應採用合法農藥，其時間、次數及劑量應依藥效使用說明書辦理。 

2.2.4 修剪 

（1）灌木應保持適當型態，修剪時應避開花期，剪除垂枝、枯枝、徒長枝

及病枝，以保持樹型之美觀。 

（2）修剪原則，剪除徒長枝、雜亂枝、枯枝等得視情況清除或覆蓋於植穴

以涵養土壤。 

（3）修剪後枝葉及拔除雜草，應當日收工前完成清除。 

2.2.5 澆水 

同 2.1.2 規定。 



附件 5 

 2

2.3 喬木 

2.3.1 清除雜草 

穴孔枝幹半徑方圓 60 公分範圍內影響生長及觀瞻之雜草及攀藤植物應抜

除，並視情況清除或覆蓋於植穴以涵養土壤。 

2.3.2 施肥 

同 2.2.2 規定。 

2.3.3 病蟲害防治 

同 2.2.3 規定。 

2.3.4 修剪 

（1）同 2.2.4.(1)規定。 

（2）為保持喬木型態美觀及遮陰效果，可適度修剪，如因防颱需要，經甲

方同意，得進行強度修剪。 

2.3.5 支架固定及更換 

(1)喬木支架遇腐爛不堪使用應隨時更換。 

(2)樹木支撐時以三角架平均配置，捆綁樹高 3分之 2處予以固定，腳尖

打入土中深度應大於 20 公分，抵擋風力侵襲。 

(3)樹木支撐材間應襯以軟性材料，固定時應採用彈性繩紮實穩固，以防

樹幹受損，若原捆繩過緊或鬆脫應隨時調整綁正。 

(4)歪斜不齊之樹木應挖穴矯正，並重新加立護架，枯死喬木及腐朽支柱

應隨時清除運棄。 

2.3.6 澆水 

    同 2.1.2 規定。 

2.4 步道 

      踏階石縫除草應考量兼具水土保持功能，修剪視兩側植栽生長狀況及不妨

礙通行，修整寬度 50 公分為原則，剪除，枯木、垂枝及病枝。 
2.5 風災及天然災害復舊 

當植栽遭受風災或天然災害侵襲發生伏（傾）倒或枯死時承商應於災害 

發生後次日，依契約編列細項即動用人工及機械辦理傾倒植栽扶正、回 

植及固定工作。 

2.6 入侵紅火蟻防治 

發現入侵紅火蟻時應立即通報本處，並配合本處依「入侵紅火蟻防治計畫」

進行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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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公廁清潔作業程序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要求判斷基準 

一、 

準 

備 

階 

段 

1.1 拿取並準備

清潔用具 

1.1.1磁磚地面清潔劑、馬桶清潔劑、

馬桶刷、夾子、水桶、垃圾袋、

拖把、無煙鹽酸及浴廁清潔劑。 

1.1.1.1 需檢視所有清潔用具均

已備妥。 

1.2 清潔人員穿

取清潔防護

設備 

1.2.1橡膠手套、工作帽、工作服、工

作鞋、口罩。 

1.2.1.1 清潔人員穿戴整齊且確

實。 

1.3 打開廁所電

燈及抽風機 

1.3.1開啟並檢視所有照明及通風設

備。 

1.3.1.1 電燈及抽風機均為運轉

正常。 

二、 

工 

作 

階 

段 

2.1 撿拾並蒐集

垃圾 

2.1.1以夾子夾取垃圾並更換垃圾袋。 2.1.1.1 不可有垃圾溢滿及垃圾

置於地板。 

2.2 清洗馬桶間

(大小廁位) 

2.2.1先清洗廁位內部，再清洗其周圍

地板。 

2.2.1.1 不可有堵塞、積垢及穢

物產生。 

2.3 清洗大小便

器 

2.3.1逐一清洗便器。 2.3.1.1 不可有堵塞、積垢及穢

物產生。 

2.4 清潔、擦拭

地面 

2.4.1由內而外刷洗擦拭地面。 2.4.1.1 不可髒汙、嚴重潮濕或

打滑現象。 

2.5 清潔、擦拭

門窗及牆面 

2.5.1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擦拭門窗及

牆面。 

2.5.1.1 牆面不可髒污或塗鴉情

形。 

2.6 清潔洗手台

及鏡面四周 

2.6.1清潔洗手台、排水孔暢通及鏡面

(可用報紙拭淨)四周。 

2.6.1.1 不可有堵塞、積垢及骯

髒。 

2.7 拭乾地面 2.7.1以較乾及乾淨之拖把將地面擦拭

乾淨。 

2.7.1.1 不可髒污、嚴重潮濕或

打滑現象。 

三、 

工 

作 

結 

束 

階 

段 

3.1 清潔用具歸

原位 

3.1.1清潔用具以肥皂或沙拉脫清潔乾

淨、曬乾，且歸回原位。 

3.1.2清潔用具擺置於工具間。 

3.1.1.1 清潔用具歸回原位並排

列整齊，不可任意置放。 

3.1.2.1 清潔用具不可有異味產

生。 

3.2 檢視所有硬

體措施 

3.2.1照明、門鎖、廁位及便器、沖水

及洗手設備、地板、周邊設備、

標示。 

3.2.2文宣標示(含操作行文宣)。 

3.2.1.1 所有硬體設施均為堪

用，不可有損壞、破損、未擺垃

圾桶、男女標示不明、漏水及油

漆剝落現象。 

3.3 檢視衛生

紙、芳香劑 

3.3.1衛生紙提供、芳香劑補充。 3.3.1.1 均需提供衛生紙及不可

有臭味或異味。 

3.4 紀錄於清潔

維護紀錄表 

3.4.1清潔維護紀錄表之清掃日期、時

間及清掃者簽名。 

3.4.1.1 每次清掃皆要記錄。 

3.4.1.2 紀錄表應掛置於入口明

顯處。 

3.5 運棄處理垃

圾 

3.5.1將所收及集中之垃圾運棄或暫放

至指定地點。 

3.5.1.1 依規定垃圾分類。 

 



附件 7 

 

「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 

防颱措施自主檢查表 

※本表應依本出租經營管理案契約書規定先行報予甲方備查，相關執行成果照片於颱風警報解除後 1 日內併同「重

大災害災情速報表」(附件 8)交予甲方備查。 

完成檢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颱風警報發佈時間 

颱風名稱: 

海上:   年   月   日   時 

陸上:   年   月   日   時 

項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補充說明 

1 關閉各處門窗□無此項目   

2 清理排水溝、排水孔、天溝保持暢

通□無此項目 

  

3 加強固定或收妥之物品(如招牌、告

示牌、垃圾桶、帳篷、遮陽網…等)

□無此項目 

  

4 測試緊急照明設備運作功能 

□無此項目 

 

 

 

5 設置沙包或防水閘門 

□無此項目 

 

 

 

6 測試各項設備功能正常運作(如抽水

馬達、監視系統、電力系統…等) 

□無此項目 

  

7 水域遊憩或其他危險區域須封閉管

制人員進出 

□無此項目 

  

8 其他應辦理事項 

 

  

承租廠商: 

 

巡檢人員: 

 

現場負責人: 



災害名稱：

通報時間：

通報人: 第     頁，共     頁

遊憩服務設備、植栽等 設施建物 受傷 死亡 失蹤
遊憩服務設備、植

栽等
設施建物 營業損失

合計

附件8

聯絡電話：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災損情形 人員傷亡(人) 災損金額(仟元)
修繕該估經費

(仟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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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北門洗滌鹽工廠部分建築出租經營管理案」 

環境清潔及服務品質檢查記點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 

(請註明點數) 

備註 

(合格請於欄位打勾， 

不合格請註明點數) 

服務

品質 

工作人員穿著制服並佩帶服務證

(1 點) 

   

工作人員在勤(1 點)）    

提供旅遊資訊(1~2 點)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1~2 點)    

賣店及餐飲衛生情形(2 點)    

植栽

維護 

植栽修剪、雜草清除(1 點)   每月 15 日前 

植栽含植被養護(1~2 點) 
  每年 1、4、7、10 月 15

日前施肥 

定時澆灌(1 點)   7、8 月時應每日澆灌 

喬木支架維護(1 點)    

環境

清潔 

園區及建築物空間清潔(1~2 點)   上、下午垃圾撿拾各１次 

指示牌、告示牌、解說牌保持清潔

(1~2 點) 

   

垃圾筒內垃圾無溢出(1~2 點)    

排水溝清潔(1 點)    

水域週邊環境清潔(1~3 點) 
  颱風及大雨過後應加強

清潔 

男廁

所 

廁所置放免費衛生紙(1~2 點)    

地板及牆壁清潔(1~2 點)   地板有無濕滑 

垃圾桶清潔(1~2 點)   垃圾清理、無蠅蟲 

廁所臭味(1~2 點)    

小便斗及馬桶清潔(1~2 點)    

洗手台清潔(1~2 點)    

掛勾、門鎖等五金配件完整(1~2

點) 

   

女廁

所 

廁所置放免費衛生紙(1~2 點)    

地板及牆壁清潔(1~2 點)   地板有無濕滑 

垃圾桶清潔(1~2 點)   垃圾清理、無蠅蟲 

廁所臭味(1~2 點)    

小便斗及馬桶清潔(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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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 

(請註明點數) 

備註 

(合格請於欄位打勾， 

不合格請註明點數) 

洗手台清潔(1~2 點)    

掛勾、門鎖等五金配件完整(1~2

點) 

   

其他 

無擅自增建、改建、擴建或為任保

變更或種植任何植栽(1~2 點) 

   

按時擬具安全維護計畫(1~2 點)    

販賣物品於明顯處所公開標價(1

點) 

   

每日統計入園遊客人數(1 點)    

無招攬或出租或設置任何廣告物

(1~2 點) 

   

無任意從事任何物品或食品之製

程行為，亦禁止從事生火烹煮食物

(1 點) 

   

無延遲提送年度營運計畫或相關

資料(1~2 點) 

   

承租廠商簽名： 

本次記點合計共（    ）點                          檢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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